
营口市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

暂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存量房交易市场行为，预防

和减少房地产交易风险，维护交易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保

护交易资金安全，依据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房

地产经纪管理、规范交易结算资金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建房〔2006〕321 号）、住建部等部门《关于加强房地

产中介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建房〔2016〕168 号)

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房屋网签备案工

作的指导意见》(建房〔2018〕128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营口市范围内国有土地上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或不动产权证的存量房交易，其交易资金监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营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

是本市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主管部门，营口市自然资源事

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本市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的实

施部门，具体负责本市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日常管理工

作。

各县（市）区房地产相关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存量房

屋交易资金监管工作。

第四条 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是指存量房屋交易双



方当事人为保证房屋交易资金的安全，由买方将房屋交易资

金存入指定的商业银行进行监管，待交易双方完成不动产所

有权转移登记后，按照约定向卖方支付房屋交易资金的行

为。

第五条 存量房屋交易双方申请办理不动产所有权转移

登记时，签订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托管协议，设立“存量

房屋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以下简称“专用账户”）,

用于存取交易资金，由中心对交易资金进行监督管理，保证

交易资金安全。

中心在受托银行开设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账户，被监管

的交易资金额度不低于交易双方交易额的 50%（交易额以交

易双方向登记部门申请登记时的申报价格为准）。

第六条 申请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的，应按下列程序

办理：

（一）交易双方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转移登记时，签

订《房屋买卖合同》，依据真实意愿填写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和《交易资金托管协议》；

（二）买方按《交易资金托管协议》中所载资金监管金

额到指定窗口向监管账户缴纳托管的交易资金；

（三）不动产登记机构将办理的不动产转移登记事项记

载于登记簿，买方领取不动产权证 3 个工作日后，通过短信

形式告知交易双方，监管资金由银行直接划转至卖方（个人



或单位）银行卡中。

如买方在受托银行或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存量房屋贷

款的，其申请的贷款额度可不存入“监管账户”，由贷款银

行直接划转至卖方账户。

第七条 申请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的，应提交以下材

料：

（一）不动产转移登记申请表；

（二）《房屋买卖合同》；

（三）《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

（四）交易双方身份证明材料；

（五）完税凭证；

（六）交易资金托管协议，已缴纳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的

证明；

（七）其他所需材料。

第八条 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双方可申请解除交易资金监管：

（一）交易双方经协商终止交易，撤回转移登记申请的；

（二）存在不予登记情形不能完成转移登记的；

（三）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判决或者裁定终止交易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申请解除交易资金监管应提交如下材料：

（一）撤销房屋交易资金监管申请表；



（二）交易双方身份证明：

（三）已缴纳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的证明，买方收款账户

信息；

（四）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判决或者裁定等已生效的法

律文书材料；

（五）其他证明材料。

经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判决或者裁定终止交易的，可由

当事人持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等相关材料单方提出解除申请。

对符合解除监管条件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后由中心通知监管银行将监管资金划转至买方账户中。

第十条 中心办理存量房屋交易资金划转业务时不收取

任何费用。

第十一条 交易双方当事人在办理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

记手续时，自愿放弃资金监管的，应由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

在询问笔录中声明交易资金自行划转，并自行承担交易过程

中发生的资金及权属等其他风险，不得委托房地产经纪机构

及其从业人员代理。

第十二条 有关部门对“专用账户”进行冻结或者对账

户内资金进行扣划的，受托银行应当向执行机关证明存量房

屋交易资金及监管账户的性质，并及时书面告知中心。

第十三条 受托银行负责“专用账户”安全，每个工作

日应将上一个工作日监管账户的存量房屋交易资金收付情



况按照约定提供给中心，每月定期将存量房屋交易资金收付

情况提供给中心。

第十四条 存量房屋交易双方当事人因对收款账户凭

证及信息保管不善等原因，造成监管资金损失的，自行承担

相应责任。

第十五条 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中心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给交易双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其所在单位

应当先行赔付，并依法追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六条 其他县（市）区可参照执行，本办法自颁布

之日起施行。


